
2021 年度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基本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把讲求绩效作为财政预算管理原则贯穿到预算编制执

行和监督的全过程，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财政

支出绩效理念和责任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做

好预算单位基本支出绩效评价和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我

局选取两个项目进行评价，其中：

（一）宁安市 2020 年常规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资

金和 2020 年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绩效评价全部达到 100 分。

（二）宁安市财政局与宁安市发改局共同对 2020 年中

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情况开展绩效自评工作，项目评价 94

分.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的各项目作出评判，建

立和完善项目投资、资金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强化评价

结果的反馈和应用，有力地推动各部门、各单位对项目的科

学论证与规划，健全项目资金的核算和管理制度，从而改进

资金使用的管理方式，促进部门内部管理的完善，节约财政

资金支出。将绩效管理工作与部门项目和具体工作相结合。

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形成预算绩效管理的合力。

二、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部分预算单位对绩效评价管理工作消极缺乏主动性，财

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部分项目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相关制度需进一步规划；部分专项资金项目归档不严谨，相

关佐证材料未及时按文件归档要求进行归档；自评价数据不

够准确缺乏依据。绩效评价结果是作为部门改进管理，调整

财政支出方向和安排以后年度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在未来

的工作中将督促预算单位认真执行绩效评价工作，使其认识

到绩效管理的重要性，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树立正确绩

效观，对绩效管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总结，限期积极

整改，加强各部门预算单位统筹协调，密切配合，共同推进

绩效评价工作纵深方向发展。


